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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退款补缴申请书

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我公司开发的住房在交易过程中使用了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，相关信息如下：
缴款通知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购房人提取信息】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配偶提取信息】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购房人父亲提取信息】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购房人母亲提取信息】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配偶父亲提取信息】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配偶母亲提取信息】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我公司与购房人取消购房交易，已于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将上述人员提取的资金全部退回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指定账户，退款金额合计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具体信息如下：
中心账户开户银行： 建行津城支行              
中心账户名称：     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 
中心账号：         12001220800059300128      
中心银行联行号：   105110039397              

现委托 □我公司工作人员 □提取人本人   将退款资金退回至提取人员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。
注：房地产开发企业退款时应备注缴款通知书编号（切勿添加其他信息）。若付款户名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户名不一致，需同时加盖付款单位印章。




房地产开发企业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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